臺北市政府表揚體育有功團體及人員評選委員會
[bookmark: _GoBack]被遴選人自薦(推薦)簡章
1. 緣起
臺北市政府體育局為落實本府「開放政府，全民參與」政策，廣納眾議，借重各方長才，共同評選出本(104)年度臺北市(以下簡稱本市)體育有功團體及人員，及提供修訂本案相關法規之建議，特成立「臺北市政府表揚體育有功團體及人員評選委員會」。
1. 辦理單位
臺北市政府體育局(以下簡稱本局)。
1. 委員名額及任期
(1) 本年度臺北市政府表揚體育有功團體及人員評選委員會（以下簡稱評委會）置外聘委員9人，由本局辦理公開遴選。
(2) 評委會外聘委員任一性別比例不得低於四分之一，全體委員任一性別比例不得低於三分之一。
(3) 評委會委員均為無給職，但外聘委員得依規定支領出席費。
(4) 評委會自本年度表揚大會前成立，並於完成評選暨表揚活動事宜後解散。
1. 受理自薦(推薦)日期及時間
即日起至104年2月26日(星期四) 下午5時止。
1. 自薦(推薦)條件
具下列條件之一者，得向本局自薦(推薦)：
(1) 各級學校體育教育專家學者。
(2) 本市機關學校行政人員代表。
(3) 本市民間體育團體代表。
(4) 大眾傳播媒體專家學者。
前項第（三）款應由相關團體推薦，其餘各款得由個人自薦(推薦)或團體推薦。
1. 自薦(推薦)表件
如後附，亦可至本局網頁下載(http://www.tms.taipei.gov.tw/) ，並於自薦(推薦)時繳交。另請提供表件內所填之相關證明文件影本1份，以供本局驗證存查。(聯絡電話：02-25702330轉5422；陳先生)。
1. 自薦(推薦)方式及地點
(1) 自薦(推薦)方式：以郵寄(以郵戳日期為憑)、傳真或親送方式，請於信封註明「臺北市政府表揚體育有功團體及人員評選委員會被遴選人推薦表」。
(2) 自薦(推薦)地點：本局輔導管理科(10553)臺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四段6號4樓)
(3) 傳真電話：02-25778741。
1. 遴選階段
1. 由本局依申請資料進行初審，符合條件者納入遴選會議。
1. 104年3月底前召開遴選會議，採書面審查，被遴選人無需到場。
1. 被遴選人不得有請託關說之情事，違反者，喪失被遴選資格。
1. 本次遴選之所有推薦資料及附件，皆不予退件。
1. 如自薦(推薦)人數未達9人，則由本局推薦。
1. 全體委員名單於本局局長核定後公告於本局網站。













臺北市政府表揚體育有功團體及人員評選委員會
被遴選人自薦(推薦)表
(□自薦□推薦)

1、 自薦(推薦)者基本資料
	自薦(推薦)者名稱
	

	通訊地址
	

	聯絡人
	
	聯絡電話
	

	自薦(推薦)者(團體則為負責人)簽名
	



2、 專業領域或推薦類別(※單選)
	□各級學校體育教育專家學者
□本市機關學校行政人員代表
□本市民間體育團體代表
□大眾傳播媒體專家學者
	


※請就最符合之條件勾選，僅能勾選單一選項。勾選超過二個以上選項者，視為審查結果不合格件。

3、 自薦(推薦)理由
(請就公認之學術聲望、行政領導能力、瞭解國內及本市運動未來發展等條件說明)
	


(上揭欄位不足部分請自行延伸)
4、 
被遴選人基本資料
	姓名
	
	2吋相片

	出生年月日
	年    月   日
	年齡
	歲
	

	身分證字號
	
	性別
	
	

	電話(O)
	
	

	電話(H)
	
	

	行動電話
	
	

	電子信箱
	

	戶籍地址
	

	通訊地址
	

	現職
	服務機關
	專兼任
	職稱
	到職年月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學歷
	學校
	科系
	學位名稱
	修業時間
	畢(肄)業

	
	
	
	
	自 年 月 日起
至 年 月 日止
	

	
	
	
	
	自 年 月 日起
至 年 月 日止
	

	
	
	
	
	自 年 月 日起
至 年 月 日止
	

	其他體育相關經歷
	服務機關名稱
	專兼任
	職稱(職級)
	任職起迄年月

	
	
	
	
	自 年 月 日起
至 年 月 日止

	
	
	
	
	自 年 月 日起
至 年 月 日止

	被遴選人簽署同意
	本人已充分瞭解貴府遴選相關規定並同意擔任被遴選人，所填送各項表格之所有資料均確實無誤，否則願負相關法律責任。
茲親自簽名及蓋章：

  104年    月    日



1

